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藏矿业 股票代码

00076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迎春

-

电话

（

0891

）

6872095 (028) 85355661 -

传真

（

0891

）

6872095 (028) 85351955 -

电子信箱

xzkydsh@sina.com -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

年

201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0

年

营业收入

（

元

）

510,509,900.07 556,648,468.35 -8.29% 468,845,00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27,454,248.19 34,330,763.09 -471.25% 32,602,03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6,009,709.13 27,805,996.92 -625.1% 24,587,88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47,627,592.94 -154,226,747.71 -130.88% 48,040,398.8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678 0.0743 -460.43% 0.118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678 0.0743 -460.43% 0.11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14% 2.31% -9.45% 5.04%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2010

年末

总资产

（

元

）

2,516,514,682.42 2,640,979,421.13 -4.71% 1,219,817,81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05,212,183.96 1,877,171,916.74 -9.16% 689,228,817.25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69,5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67,40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7.69% 84,212,240 11,042,629

质押

37,450,000

#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5% 14,980,932

质押

11,000,000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 14,497,855

质押

8,500,000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9,450,000

昆明盛世景投资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6,750,000

上海力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 6,750,000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1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 6,350,709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5,685,962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4,476,067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4,254,1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为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占

股比例

60%

。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有色金属行业企业普遍受困于市场供需矛盾、成本上升、环保提升的多重压力，企业

盈利空间受到挤压，经营面临巨大压力。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围绕全年生产经营总目标，科学组织生产和销售，强化流

程管控，严控成本费用，开源节流，挖潜增效。2012年生产铬矿石62,988.94吨、电解铜827.39吨、锂精矿6,086.73吨、锂盐2725.17吨

（包括中试电池极碳酸锂36.08吨）、硼砂41,120.83吨、铬盐253.67吨，实现营业收入 51,050.9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2,745.42�万元。主要工作如下：

1、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

公司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安全生产方针，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的环境保护原

则。2012年，公司根据安监部门的规定率先在西藏矿业山南分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三级监测监控平台，目前矿山部分已安装

完成，股份公司监控大屏正在安装中。依据矿山企业需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的要求，尼木铜业和山南分公司于2012年12

月分别完成了安全标准化考评工作，被安监部门授予安全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公司被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管理协会三家单位联合评选为2012年度全区安全生产先进企业，被西

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为2012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一等奖。

为了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排放，去年，公司相继对阿里分公司、尼木铜业、山南分公司、日喀则扎布耶锂业开展了节能减排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2、积极推进内控建设

公司作为西藏辖区内部控制规范试点单位，高度重视内控体系建设各项工作，从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入手，聘请专业

中介机构，建立和完善了内控制度；成立了审计法务部，配备专业人员，推进公司系统内控建设。

3、加强重大项目管理

为加快推进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步伐，规范项目建设管理程序，公司专门成立了建设项目办公室，加强了事前、事中、事后

的项目监管，目前四个募投项目正在抓紧进行。

为彻底改善尼木铜业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不足的局面，加快尼木铜矿的资源开发进程，整体有序科学开发尼木厅宫氧化

矿、硫化矿资源，有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2012年8月与国内具有大型有色金属开发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甘肃金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就尼木铜矿的合作开发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双方正就合作相关股权转让、管理技术引进等进行谈判。

4、地质勘查工作情况

2010年以来，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先后投入6,000余万元进行勘查，已全面完成了尼木厅宫铜矿地质详

查后续工作，使铜金属量在原有23万吨的基础上增加至137.93万吨，并探求了相应储量的伴生金及钼金属量。

为充分发掘西藏罗布萨铬铁矿的生产潜能，延长其服务期限，为公司主营业务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条件，公司投入1200

万元人民币与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合作进行西藏罗布萨铬铁矿地球物理勘探及技术开发项目。 截至现在通过

物探工作共提交五个物探验证孔，其中三个孔见矿，矿石类型均为致密块状，矿体厚度分别为：5.60米、0.70米和0.48米。

上述地质勘查工作，为公司顺利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5、处置不良资产

2012年，公司加大了历史遗留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成功将高污染企业白银银晨铬盐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挂牌转让，

保全了6000余万元的资产和债权。挂牌转让了福州扎布耶32%的股权，收回投资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对上述不

良资产的处置，即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又使得公司可以集中力量发展重点优势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做精做强主业，最大程度

上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二）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251,651.47万元，较年初下降4.7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51,050.99�万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8.29%；利润总额 -18,359.6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33.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45.42�万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471.25%。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为： 一是本期计提了 20,017.17万元的资产减值损失，其中包括：（1）

本期对白银银晨、尼木铜业、西藏扎布耶、白银扎布耶等公司的固定资产计提了10,572.44万元的资产减值准备；（2）尼木铜业、

白银银晨、山南分公司、阿里分公司、新鼎酒店等公司存货计提了4,669.58万元的资产减值准备；（3）对吉庆公司的长期股权

投资计提了2,735.52万元资产减值准备；（4）计提坏账准备1,408.43万元；（5）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631.20万元。 二是公司主

要矿产品的市场价格、产量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 持股比例

（

%

）

处置日净资产 处置日净利润

白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本期处置全部股权

100.00 38,026,573.32 -44,204,693.36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762� �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2013-011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3年4月23日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前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于2013年4月14日以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曾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二○一二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总经理二○一二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会计原则，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0,017.17万元，其中包括：（1）本

期对白银银晨、尼木铜业、西藏扎布耶、白银扎布耶等公司的固定资产计提了10,572.44万元的资产减值准备；（2）尼木铜业、白

银银晨、山南分公司、阿里分公司、新鼎酒店等公司存货计提了4,669.58万元的资产减值准备；（3）对吉庆公司的长期股权投

资计提了2,735.52万元资产减值准备；（4）计提坏账准备1,408.43万元；（5）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631.20万元。

1、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2012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共计20,017.17万元，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

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能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

状况，同意公司201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20,017.17万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二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7,454,248.19元，截止

2012年12月31日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070,162.13元。由于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值，故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二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二○一二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二○一三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二○一三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2013年度审计费为80

万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二○一二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独立董事二○一二年度述职报告》。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二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二○一二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关于召开二○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3-010）。

上述议案中，第一项、第三至第七项须提交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762� �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2013-013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00

（二）会议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2013年5月22日(星期三)下午3：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三）见证律师。

三、会议事项

（一）审议提案

1、审议董事会二○一二年度工作报告；

2、审议监事会二○一二年度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二○一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5、审议公司二○一二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公司二○一二年度报告及摘要；

7、审议关于聘任公司二○一三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公司独立董事述职

四、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2013年5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3:30-5:30）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

人及授权委托书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五、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国际城金珠二路8号

邮政编码： 850000

联 系 人： 仁真曲珍 宁秀英

联系电话：0891-6872095

传 真：0891-6872095

六、其他事项：会期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书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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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3年4月23日上午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前

公司于2013年4月14日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丛强义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二○一二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会计原则，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0,017.17万元，其中包括：（1）本

期对白银银晨、尼木铜业、西藏扎布耶、白银扎布耶等公司的固定资产计提了10,572.44万元的资产减值准备；（2）尼木铜业、白

银银晨、山南分公司、阿里分公司、新鼎酒店等公司存货计提了4,669.58万元的资产减值准备；（3）对吉庆公司的长期股权投

资计提了2,735.52万元资产减值准备；（4）计提坏账准备1,408.43万元；（5）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631.20万元。

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0,017.17万元，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

关政策规定，公司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并且上述计提减值准备已经过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场审

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二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二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7,454,248.19元，截止

2012年12月31日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070,162.13元。由于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值，故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二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本公司编制的2012年年度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2012年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信息披露真实可靠，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

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二○一二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上述第一至第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意见: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已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基本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逐步有效执

行，从而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保护了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总体而言体现了完整性、合理

性、有效性。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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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会计原则，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00,171,686.72元人民币。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2012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固定资产、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应

收款项、无形资产分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如下：

1.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根据2012年3月13日，国家工信部发布的《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计划》，2013年年底前将全面淘汰有钙焙烧生产工艺，白

银甘藏银晨铬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银银晨公司）现有工艺为有钙焙烧生产工艺，因此，按资产账面净值高于可

收回金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5,069,337.59元。

（2）根据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的要求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尼木铜业公司）在5000吨电解铜厂建

成投产后，再对现有堆浸场矿石进一步浸出后有序关闭现有堆浸场，因此，对现有的1500吨电解铜厂堆浸场、电解铜车间的房

屋建筑物、部分设施、设备按资产账面净值高于可收回金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4,405,523.88元；同时对毁损、无使用价值

的设备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662,292.19元。

（3）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扎布耶公司）生产设施处于海拨5000米左右的高寒地带，恶

劣的气候环境和矿区高盐含量的卤水，导致原一期部分设备、设施腐蚀。同时，受地面的不均匀沉降导致部分盐田设施出现不

同程度下陷毁损，由于一期技改对原工艺进行了一定的优化，使得部分设施闲置，因此对于上述固定资产按资产账面净值高

于可收回金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65,194,064.67元。

（4）对公司本部、山南分公司、白银扎布耶、新鼎酒店等公司的毁损、无使用价值、闲置的设备、设施，按资产账面净值高

于可收回金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8,393,191.65元。

上述共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5,724,409.98元。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根据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的要求尼木铜业公司在5000吨电解铜厂建成投产后，对现有堆浸场矿石进一步浸出后

有序关闭现有堆浸场， 因此， 对现有的1500吨堆场里的原矿石按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1,

507,298.38元。

（2）根据2012年3月13日，国家工信部发布的《铬盐行业清洁生产计划》，2013年年底前将全面淘汰有钙焙烧生产工艺，白

银银晨公司现有工艺为有钙焙烧生产工艺，因此，对于主要原材料按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463,604.66元。

（3）对山南分公司、阿里分公司、新鼎酒店等公司的毁损、无使用价值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724,899.61元。

上述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6,695,802.65元。

3.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本公司持有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庆公司）97.50%的股权，该股权账面价值为50,085,313.95元。2006年9

月21日吉庆公司股东会决议对西藏吉庆公司进行清算，2008年6月21日，经临时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目前清算工作正在进

行。吉庆公司及子公司华鼎现代农业公司主要资产包括位于成都市区房屋、应收本公司的21,713,365.14元债权及位于重庆市

巴南区渔洞镇中坝“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内的土地使用权。其中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渔洞镇中坝“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内的土

地使用权，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3月26日颁布的渝府发[2012]38号文件《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在重庆长江小南海

水电站工程占地和水库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公告》，“小南海水电站工程占地区和水库淹没区禁止新增建设项

目和迁入人口范围为坝前197米高程接20年一遇设计洪水水位线以下区域。工程占地区涉及大渡口区跳磴镇南海村、沙沱村，

巴南区渔洞街道大中村、天明村，江津区珞璜镇长江村” 。华鼎现代农业公司的土地位于巴南区渔洞街道中坝工业区，土地面

积为193,216平方米（移民局实物调查面积，与权证面积相差6,652平方米），同时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

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级别基准地价和出让金标准的的通知》及2012年7月2日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布的《重庆市

国土房管局关于公布执行重庆市主城区及江津区双福街道珞璜镇土地级别的通知》（渝国土房管[2012]305号文件），政府相

关部门计算赔偿标准远低于该土地的账面价值，该土地预计将发生减值，因此本公司结合吉庆公司及子公司华鼎现代农业公

司目前拥有的资产对吉庆公司股权价值进行重新估计，计提了吉庆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27,355,150.79元。

4.�计提坏账准备

2012年根据本公司的坏账政策，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14,084,291.71元。

5、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的要求尼木铜业公司在5000吨电解铜厂建成投产后，对现有堆浸场矿石进一步浸出后有序

关闭现有堆浸场，因此，对现有的1500吨电解铜厂堆浸场、电解铜车间所占用的土地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6,312,031.59元。

二、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2012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共200,171,686.72元人民币，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此事项已经公司2013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201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909,537.00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能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

状况，同意公司201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合计200,171,686.72元。

五、监事会意见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00,171,686.72元，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

相关政策规定，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并且上述计提减值准备已经过信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场审

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董事：

作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2012年的工作中，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诚实守信、勤

勉尽责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利，积极出席了公司2012年要求独立董事会出席的所有相关会议，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维护了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现将2012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述职如下：

一、2012年度出席董事会和列席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十次董事会和三次股东大会，详情如下：

独立董事姓名 本年度应参加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

次

）

委托出席

（

次

）

缺 席

（

次

）

列席股东

大会

（

次

）

甘启义

10 10 0 0 3

查 松

3 3 0 0 0

张春霞

3 3 0 0 0

李双海

3 3 0 0 0

其中：查松先生、张春霞女生、李双海先生均是2012年8月29日，公司董事会换届新增独立董事。

2、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公司审议的议案和其他的事项均未提出异议。

二、2012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报告期内，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及要求对董事会审议的下列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对公司2011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报

告期内，经核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号）中的有关规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没有为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维护了

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2、关于对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2011年度实现净利润41,284,687.29元，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4,128,468.73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43,360,848.71元，公司尚有可供上市公司股东分配的利润280,517,067.27元。公司2011年度拟进行现

金分红，每10股派现金红利1.00元（含税）；拟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

我们认为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重视对投资者现金回报，切实维护股东的利益，体现了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意公司董事会 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方案，并提请董事会将上述预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对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报告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

司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在了解公司内部控制实施相关情况后，认为：公司内部控制重

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等内部控制严格、有

效，保证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的现状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

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是客观、准确的。

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并且多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该公司为公司出具的审

计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

201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5、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债权的事项

对核销应收账款债权的议案，我们认为：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债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减值准备及其损失处理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核销，对公司当期损益不会产生影响；此次核销的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没有损

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及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中审议的相关议案等进行了核查。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涉及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号）和中国证监会西藏证监局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规定的通知》（藏证监上字【2012】30号）的要求，公司完善和细化了原章程中有关

利润分配的条款，特别是现金分红政策，对公司利润分配原则、方式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公司进行利润分

配的原则、形式、时间间隔、条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审批程序等，能够充分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此次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事项，并提交公司2012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二）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2014年）》的制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规划在保证公司

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即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又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够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

同意提交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7、关于公司拟与控股股东签署《合作风险勘查协议》之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此次上市公司联合控股股东进行风险勘查，既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又避免了同业竞争，有利于上市公司

对铬铁矿资源的储备、有利于上市公司成长与发展。

此次关联交易行为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8、2012年半年度公司就担保事项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作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司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并认真阅读了公司《201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1）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经核查未发现公司存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持续到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情况。

（2）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经核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号）中的有关规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9、关于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第六届第一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

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过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职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选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关

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0、关于关联方承接控股子公司工程的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此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加快西藏扎布耶二期项目和尼木5000吨电解铜项目建设。关联董事采取了回避表决，是公平合

理的。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11、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经过对尼拉女士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尼拉女士的提名及任公司副总经理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

的规定，选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关于聘任尼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

三、专门委员会工作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时各自担任了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依

据公司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履行职责，发挥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决策和支持监督作用，协助公司进行了内部控

制制度的建设和改进，使公司内部治理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提高，确保公司管理规范高效和内部控制有效运行以及

年报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定期报告

我们对公司的定期报告很重视，为了做好2012年年度报告，认真学习了深圳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

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2012〕462号文，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年审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多次沟通，

了解公司报告期的生产经营活动和重大事项，以重要性原则为基础，遵循谨慎性原则，使得各方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处理情

况以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运用与实施等方面充分关注，亦使得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公允的审计结论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确

保了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取信息。

五、其它工作情况

2012年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均履行相关程序。独立董事没有单独提议召开

董事会、没有提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没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没有在董事会议案的表决中提出过弃权或反

对。

六、2013年工作安排

2013年我们将本着进一步谨慎、勤勉、忠实的原则和对广大股东负责的精神，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自觉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特别是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文件，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加强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等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决策水平和经营绩效，为促进公司

稳健发展，树立公司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姓名：甘 启 义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董事：

作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2012年的工作中，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诚实守信、勤

勉尽责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利，积极出席了公司2012年要求独立董事会出席的所有相关会议，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维护了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现将2012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述职如下：

一、2012年度出席董事会和列席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十次董事会和三次股东大会，详情如下：

独立董事姓名

本年度应参加董事会次

数

亲自出席

（

次

）

委托出席

（

次

）

缺 席

（

次

）

列席股东

大会

（

次

）

甘启义

10 10 0 0 3

查 松

3 3 0 0 0

张春霞

3 3 0 0 0

李双海

3 3 0 0 0

本人是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董事会换届新增独立董事，参加了任职后所有董事会。

2、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公司审议的议案和其他的事项均未提出异议。

二、2012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报告期内，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及要求对董事会审议的下列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关于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第六届第一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

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过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职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选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关

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2、关于关联方承接控股子公司工程的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此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加快西藏扎布耶二期项目和尼木5000吨电解铜项目建设。关联董事采取了回避表决，是公平合

理的。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经过对尼拉女士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尼拉女士的提名及任公司副总经理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

的规定，选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关于聘任尼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

三、专门委员会工作

我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时担任了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依据公司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

则履行职责，发挥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决策和支持监督作用，协助公司进行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改进，使公司

内部治理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提高，确保公司管理规范高效和内部控制有效运行以及年报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定期报告

我们对公司的定期报告很重视，为了做好2012年年度报告，认真学习了深圳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

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2012〕462号文，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年审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多次沟通，

了解公司报告期的生产经营活动和重大事项，以重要性原则为基础，遵循谨慎性原则，使得各方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处理情

况以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运用与实施等方面充分关注，亦使得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公允的审计结论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确

保了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取信息。

五、其它工作情况

2012年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均履行相关程序。独立董事没有单独提议召开

董事会、没有提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没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没有在董事会议案的表决中提出过弃权或反

对。

六、2013年工作安排

2013年我们将本着进一步谨慎、勤勉、忠实的原则和对广大股东负责的精神，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自觉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特别是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文件，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加强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等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决策水平和经营绩效，促进公司稳

健发展，树立公司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西藏地域偏远，矿业勘探、开发的难度很大，环境保护的难度也很大。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将敦促公司做好科学勘探、科学

开发的工作，加大环保力度。把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机结合，在改善公司业绩的同时，也帮助当地居民致富，帮助当地强化

环境、生态保护，保护好西藏这片净土。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姓名：查松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董事：

作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2012年的工作中，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诚实守信、勤

勉尽责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利， 积极出席了公司2012年要求独立董事出席的所有相关会议， 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维护了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现将2012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述职如下：

一、2012年度出席董事会和列席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十次董事会和三次股东大会，详情如下：

独立董事姓名 本年度应参加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

次

）

委托出席

（

次

）

缺 席

（

次

）

列席股东大会

（

次

）

甘启义

10 10 0 0 3

查 松

3 3 0 0 0

张春霞

3 3 0 0 0

李双海

3 3 0 0 0

本人是2012年8月29日，公司董事会换届新增独立董事，参加了任职后所有三次董事会。

2、报告期内，对公司审议的议案和其他的事项未提出异议。

二、2012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关于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第六届第一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

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过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职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选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关

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2、关于关联方承接控股子公司工程的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此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加快西藏扎布耶二期项目和尼木5000吨电解铜项目建设。关联董事采取了回避表决，是公平合

理的。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经过对尼拉女士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尼拉女士的提名及任公司副总经理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

的规定，选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关于聘任尼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

三、专门委员会工作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时担任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依据公司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履行职责，发挥了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决策和支持监督作用，协助公司进行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改进，使公司内部治理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进步和提高，确保公司管理规范高效和内部控制有效运行以及年报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审计委员会主要工作：

（一）对会计师事务所以前年度工作进行检查和复核，考察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建议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2012年财务会计报表进行审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就财务会计报表审计相关事项进行事前沟通，就审计委员会关注事项向会计师事务所详细阐述，

并交流相互观点，审核审计计划的充分性和适当性。在审计过程中与会计师事务所及时交换意见，以保证审计程序的充分和

适当。审计外勤工作结束后对审计意见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以确保审计意见的恰当性。

（三）审查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和执行，督促内部控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并同审计师就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以及内

部控制审核情况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

（四）对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进行监督，并就相关问题与管理层进行沟通。

四、定期报告

本人对公司的定期报告很重视，为了做好2012年年度报告，认真学习了深圳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

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2012〕462号文，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年审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多次沟通，

了解公司报告期的生产经营活动和重大事项，以重要性原则为基础，遵循谨慎性原则，使得各方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处理情

况以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运用与实施等方面充分关注，亦使得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公允的审计结论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确

保了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取信息。

五、其它工作情况

2012年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均履行相关程序。独立董事没有单独提议召开

董事会、没有提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没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没有在董事会议案的表决中提出过弃权或反

对。

六、2013年工作安排

2013年我们将本着进一步谨慎、勤勉、忠实的原则和对广大股东负责的精神，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自觉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特别是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文件，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加强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等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决策水平和经营绩效，为促进公司

稳健发展，树立公司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姓名：李双海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董事：

作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2012年的工作中，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诚实守信、勤

勉尽责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利， 积极出席了公司2012年要求独立董事出席的所有相关会议， 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维护了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利益，现将本人2012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述职如下：

一、2012年度出席董事会和列席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2012年8月29日担任西藏矿业独立董事以来，公司共召开3次董事会，全部参加。报告期内，对公司审议的议案和其他的事

项均未提出异议。

二、2012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2012年半年度公司就担保事项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作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司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对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并认真阅读了公司《201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1）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经核查未发现公司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持续到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情况。

（2）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报告期内，经核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号）中的有关规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2、关于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第六届第一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

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过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职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选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关

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2、关于关联方承接控股子公司工程的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此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加快西藏扎布耶二期项目和尼木5000吨电解铜项目建设。关联董事采取了回避表决，是公平合

理的。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就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经过对尼拉女士的认真审核，我们认为尼拉女士的提名及任公司副总经理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

的规定，选举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关于聘任尼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

三、专门委员会工作

我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担任了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依据公司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履行

职责，发挥了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科学决策作用，协助公司进行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改进，使公司内部治

理体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和提高，确保公司管理规范高效和内部控制有效运行以及年报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定期报告

对公司的定期报告很重视，为了做好2012年年度报告，认真学习了深圳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深证上〔2012〕462号），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年审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多次沟通，了

解公司报告期的生产经营活动和重大事项，以重要性原则为基础，遵循谨慎性原则，使得各方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处理情况

以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运用与实施等方面充分关注，亦使得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公允的审计结论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确保

了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取信息。

五、其它工作情况

2012年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重大经营决策均履行相关程序。独立董事没有单独提议召开

董事会、没有提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没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没有在董事会议案的表决中提出过弃权或反

对。 在履职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律师的专业特长，为公司历史遗留问题，即吉庆公司涉诉的诸多案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建

议。为公司对外合作提供信息。

六、2013年工作安排

2013年我们将本着进一步谨慎、勤勉、忠实的原则和对广大股东负责的精神，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自觉学习相关专业

知识，特别是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文件，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加强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等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决策水平和经营绩效，为促进公司

稳健发展，树立公司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姓名：张春霞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及2012年年度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23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

本次会议。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基于我们客观、独立的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对公司2012年度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报

告期内，经核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号）中的有关规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没有为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维护了

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对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政策的要求。公司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同意公司2012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并请董事会将此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7,454,248.19元，截止

2012年12月31日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070,162.13元。由于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值，故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同意公司董事会 201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并请董事会将上

述预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

司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在了解公司内部控制实施相关情况后，认为：公司已按相关要

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管理制度，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

求，公司对控股分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执

行，有效控制了生产经营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真实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

和监督的实际情况，总体评价客观、真实、准确的。

五、对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并且多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该公司为公司出具的审

计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签字：甘启义、查松、张春霞、李双海

2013年4月23日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XYZH/2012CDA4096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要求，我们审计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矿业公司）2012年12月31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一、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责任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规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内部控制，并评价其有效性是西藏矿业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的重大缺陷进行披露。

三、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

内部控制具有固有局限性，存在不能防止和发现错报的可能性。此外，由于情况的变化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变得不恰当，或

对控制政策和程序遵循的程度降低，根据内部控制审计结果推测未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一定风险。

四、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西藏矿业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何 勇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建府

中国 北京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2年

年度相关事项的意见

一、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根据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自我评

价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运行状况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内控整改计划符合公司内部控制需要。公司

对内部控制的整体评价是客观、真实和准确的。

二、对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发表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00,171,686.72元，符合公司资

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并且上述计提减值准备已经过信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现场审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监事签字：丛强义、吴伟萍、仁真曲珍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4月23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12CDA4092-1-2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后附的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矿业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执行了鉴证工作。

西藏矿业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

的内部控制，保证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

报。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

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

了询问、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鉴证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

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西藏矿业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西藏矿业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

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西藏矿业公司2012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何勇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建府

中国 北京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本专项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元列示）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381

号）核准、《关于同意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批复》(藏国资发[2010]282号)同意，通过主承销商安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26日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8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41,615,33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29.18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所出具 (XYZH/2010CDA4007-4)《验资报告》验

证，截至2011年4月27日止，本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1,615,335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14,335,475.30元，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40,179,071.0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74,156,404.25元。本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已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2011年度使用金额为13,501.40万元（含尼木铜业5000吨电解铜项目应用募集资金置换而尚未置换金额4,651.80

万元），利息收入636.02万元，2011年年末余额为109,201.96万元。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募集资金2012年度使用金额为2,455.68万元，本年完成了对尼木县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预

先投入尼木铜业5000吨电解铜项目的自筹资金4,651.80万元，利息收入2,534.54万元，2012年年末余额为104,629.02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相关规定制定了《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公司设立8个专项账户管理募集资金，为规范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司分别同保荐机构、募集专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具体如下：

2011年6月，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2011年9月，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中国银行康昂多路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2年7月，因募集资金账号发生变更，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中国银行康昂多路支行重新签订《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2年12月 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建行城 西支行

（

七 天 通

知

）

54001023636049008069 71,651,900.00 2,504,484.25 74,156,384.25

建行城西支行

（

专户

）

54001023636059008069 76,738.82 76,738.82

建行城西支行

（

定期六个

月

）

54001023636049008069 171,384,000.00 12,916,000.00 184,300,000.00

建行城西支行

（

定期六个

月

）

54001023636049015331*

000*1

190,000,000.00 5,000,000.00 195,000,000.00

建行城 西支行

（

七 天 通

知

）

54001023636049015331*

000*2

9,500,000.00 9,500,000.00

建行城西支行

（

专户

）

54001023636053015331 492,880.00 1,335,230.22 1,828,110.22

白银扎 布耶二 期募 投 工

程项目库存现金

4,800.00 4,800.00

中行康多支行

（

专户

）

138804743410 1,293.29 1,293.29

西藏扎 布耶盐 湖一 期 技

改 募投工 程项 目库存 现

金

2,590.10 40,102.46 42,692.56

中行康多支行

（

专户

）

138804743602 12,619.69 25,873.90 38,493.59

中行康多支行

（

定期三个

月

）

138804539641 147,491,116.67 4,842,892.70 152,334,009.37

中行康 多支行

（

七 天 通

知

）

138804424132 5,926,327.78 73,672.22 6,000,000.00

西藏扎 布耶盐 湖二 期 募

投工程项目库存现金

14,360.27 14,360.27

建行城西支行

(

专户

）

54001023636053015355 22,803,064.60 178,715.55 22,981,780.15

建行城西支行

(

定期六个

月

）

54001023636043015355 395,289,059.45 4,710,940.55 400,000,000.00

尼 木 铜 业

5000

吨 电 解 铜

募投工程项目库存现金

11,536.00 11,536.00

合 计

1,014,585,547.85 31,704,650.67 1,046,290,198.5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7,415.64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455.6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5,957.0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

含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

1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扎 布 耶 一 期 技 改

工程

否

8,587.95 8,587.95 413.71 8,587.56 100.00

2013

年

8

月

否

扎 布 耶 盐 湖 二 期

工程

否

33,910.45 33,910.45 751.88 1,427.61 4.21

2015

年

5

月

否

白 银 扎 布 耶 二 期

工程

否

27,165.19 27,165.19 0.21 0.23 0.00

2015

年

11

月

否

尼木铜矿项目 否

47,752.05 47,752.05 1,289.88 5,941.68 12.44

2015

年

3

月

否

合计

117,415.64 117,415.64 2,455.68 15,957.0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始至

2011

年

6

月

20

日

，

共计投入

14,480.90

万元

，

其中不需

置换

4,775.12

万元

，

其余

9,705.78

万元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资金

（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资金为

9,705.78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西藏矿业各募投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开设募集资金定期专户

，

明细见二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尼木铜矿项目， 其中上年度未完成置换的4,651.80万元募集资金已在本年度完成了置

换。

注2：本公司未对截至期末的投入金额进行承诺。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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